
股票代码：002633� � � � � � � � �股票简称：申科股份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摘要

资产出售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何全波 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１３２

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刘燕铭等

２９

位自然人 北京朝阳区北苑媒体村天畅园

３

号楼海润传媒

２

层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无锡市湖滨路

８８

号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滨河路

１

号西直门铁路宾馆

３１８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顺江居委会工业园置业路

２

号

之一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拱墅区祥宏路

５

号

４

幢

４

层

４１１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普陀区大渡河路

５２５

号

５０５

室

Ｂ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下城区朝晖七区

６１

幢

２０６

室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６６６

号

３１３

室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东富路

２

号东景工业坊

３１

号综合楼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福州市鼓楼区鼓东街道五四路

１６２

号新华福广场

１＃

、

２＃

连接体

５

层

０３

室

－０１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上海市杨浦区锦西路

６９

号

３１２Ｂ３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杭州市文三西路

４２８

号

３１１

室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８

号

６

层

７１０－８０

室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苏通科技产业园纬

１４

路

２９

号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明市二环西路

３９８

号高新科技信息中心主楼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新疆乌鲁木齐市昆明路

１２１

号

２

号楼

２

单元

３０１

室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

８

号

６

层

７１０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７６６

号中天广场

２０１３３－２１０３４

房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宁波杭州湾新区商贸街

４

号楼

２－０２Ｖ

室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广州市中新广州知识城九佛建设路

３３３

号自编

１０７

房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昆山花桥经济开发区纬一路国际金融大厦

５０２０

室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苏州工业园区凤里街

３４５

号沙湖创投中心

２

座

Ａ２０２

室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本报告书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均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生效和完成尚需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和核准。 审批机关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

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之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交易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书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电视剧制作

发行，具体方案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

申科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拥有的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拟置出资产。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９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

交易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置出资产作价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拟置出资产中等值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的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拟置换资产”）与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所持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以下简称“拟置入资产”）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扣除拟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价值

１５

，

０６３．９６

万元，以下简称“拟出售资产”）将全部出售给何全波，何全波以现金方式向申科股份支付。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由申科股份向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４３

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拟置入资产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按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评估值较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３３６．０８％

。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作价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扣除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的置换部分，剩余差额部分

２２２

，

８３６．７２

万元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申科股份发行

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即

８．２８

元

／

股。 据此计算，申科股份向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合计发行股份

２６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作价，均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作价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科股份将持有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申科股份主营业务将由滑动轴承生产销售转变为电视剧制作发行，刘燕铭持有本公司

９

，

９５０．４６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３．７４％

，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将拟置换资产转让给何全波，具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标的资产的评估和作价情况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４３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的拟置入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置入资产作价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

三、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和作价情况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９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置出资产作价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四、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一）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８．２８

元

／

股，定价基准日为申科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均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行为，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

Ａ

股股票数量为

２６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申科股份向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具体数量如下表：

序号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的数量（股）

１

刘燕铭

９９

，

５０４

，

５７５

２

无锡国创投资

２３

，

９２０

，

５０３

３

赵智江

１６

，

１１５

，

８１４

４

孙丽

７

，

０１６

，

１９８

５

北京清风创投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６

郭峰

６

，

４８８

，

２９７

７

苏州启明投资

５

，

９８３

，

５９４

８

广东盈峰投资

５

，

９８０

，

１２５

９

赵浚凯

５

，

５２９

，

１８８

１０

杭州永宣投资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１

上海联创投资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２

杭州金灿投资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３

武汉雷石投资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４

陈铁

４

，

５４４

，

０６３

１５

张小军

４

，

３９１

，

４３８

１６

王存林

４

，

００９

，

８７５

１７

北京中欧投资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１８

上海润熙投资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１９

杨定国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２０

罗贵生

３

，

０１７

，

８１２

２１

浙江天堂硅谷

２

，

９９０

，

０６２

２２

蒋晓梅

２

，

９１０

，

２８１

２３

苏州贝塔投资

２

，

６９１

，

７５０

２４

福州万家投资

２

，

６９１

，

７５０

２５

北京普凯投资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２６

云南中民投资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２７

北京德同投资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２８

新疆联创投资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２９

湖南富坤投资

２

，

２４２

，

５４７

３０

魏鉴

２

，

０８４

，

７１９

３１

宁波软银创投

２

，

０３２

，

６８７

３２

陈漫虹

１

，

９６３

，

３１２

３３

扶伟聪

１

，

９０６

，

７７６

３４

蒋晓荣

１

，

９００

，

８７５

３５

广州西域投资

１

，

７９６

，

８１２

３６

王崎

１

，

５０８

，

９０６

３７

连联

１

，

５０８

，

９０６

３８

张培

１

，

３３２

，

０００

３９

陈迪

１

，

２６９

，

５６２

４０

昆山雷石投资

１

，

１９６

，

７１８

４１

王文彬

９２８

，

２７６

４２

陈艳

６９７

，

２１８

４３

罗小凤

６２０

，

９０６

４４

余浩江

５５８

，

４６８

４５

张春雨

３５３

，

８１２

４６

唐凡

３５０

，

３４３

４７

刘宏宇

３４３

，

４０６

４８

赵瑜

１３５

，

２８１

４９

蒋欣

１０４

，

０６２

５０

孙允亭

１００

，

５９３

合计

２６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股价格进行相应调整，上述发行数量随之调整。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本公司与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签署的《重组协议》的约定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以其各自所持海润影视股权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

股份锁定期安排如下：

交易对方 锁定期 股份锁定的说明

刘燕铭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交易完成后，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赵智江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赵浚凯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陈铁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张小军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蒋晓梅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蒋晓荣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魏鉴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罗小凤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余浩江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连联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王文彬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陈艳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管理层或骨干员工，根据《重组协议》承诺

３６

个月不转让

扶伟聪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未满

１２

个月

王崎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罗贵生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孙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张春雨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刘宏宇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王存林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孙允亭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蒋欣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陈迪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张培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陈漫虹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赵瑜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唐凡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杨定国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郭峰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苏州启明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广州西域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北京中欧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上海润熙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北京普凯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云南中民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浙江天堂硅谷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北京清风创投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杭州永宣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上海联创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新疆联创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苏州贝塔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福州万家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广东盈峰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杭州金灿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宁波软银创投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北京德同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无锡国创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昆山雷石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武汉雷石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湖南富坤投资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不转让 持有海润影视股权已满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承诺，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交易对方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何全波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向其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申科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刘燕铭将持有本公司

２３．７４％

的股权，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重组的董事会表决过程中，关联董事将回避表决。 在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的股东大会表决时，何全波与何建东将回避表决。

七、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前，何全波与何建东是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何全波、何建东均作出承诺：“自公司股票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在本次发行前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

部分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刘燕铭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将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申科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在深交所中小板挂牌上市，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上市未满

３６

个月，但本次

交易未造成公司实际控制人何全波及何建东、以及上述其他承诺人违反上市前作出的相关承诺，本次交易后，上述承诺人仍将按照原承诺继续履行相关各项内容。

八、本次交易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入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根据上市公司与海润影视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例 是否构成重大

资产总额及交易额孰高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９０

，

２６１．０４ ２７９％

是

营业收入

６２

，

３８８．４０ ２５

，

０００．６７ ２５０％

是

资产净额及交易额孰高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５５

，

５５８．０８ ４５４％

是

此外，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出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上述拟置出资产总额指标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７０％

以上。

综上，本次拟置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均达到

７０％

以上，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总额

９０

，

２６１．０４

万元的比例为

２７９．４５％

，超过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燕铭。 按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有关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修改重组办法的问题与解答》”）等文件有关规定的说明请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修改重组办法的问题与解答》规定”。

九、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科股份的股本将由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４１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申科股份不会因为本次交易的实施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十、

ＶＩＥ

控制协议的建立和终止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８

日，海南新媒体与海润影视签署《业务合作协议》，并于同日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以下简称“创始股东”）签署《排他性购买协议》及《股权质押协议》，与海润影视、创始股东签署《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海南新媒体与创始股东签署了《排他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日海南新媒体、海润影视与创始股东签署了《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海南新媒体与海润影视签署《业务合

作协议之补充协议》，同日海南新媒体与创始股东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之补充协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海南新媒体、海润影视、北京润亚、海南海润、上海海润、黑龙江海润、江苏海润、浙江海润及西安海润签署了《知识产权排他性购买协议》。

根据上述协议安排，海南新媒体通过上述协议控制了海润影视及其下属公司日常经营、财务、高管选举和需获得股东批准的重要事务，从而建立了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返程投资和协议控制境内企业的

ＶＩＥ

架构。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海南新媒体与海润影视、创始股东签署《控制协议之终止协议》。 确认此前各方签署的《业务合作协议》、《排他性购买协议》、《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排他性购买协议之补充协议》及《股东表决权委托协议

之补充协议》中约定的业务合作及服务费支付等内容均未实际执行，各方同意放弃并永久绝对地免除其他方在控制协议项下的与该等协议有关的任何诉讼、请求、要求、责任、义务、承诺和债务，并同意各方均没有在控制协议项

下的与该协议有关的任何权利、利益、义务和责任。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０

日，海南新媒体、海润影视、北京润亚、海南海润、上海海润、黑龙江海润、江苏海润、浙江海润及西安海润签署《海南海润新媒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等之解约协议》，根据该协议，各方

确认并未实际履行各方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签署的《知识产权排他性购买协议》，各方同意无条件地解除上述协议，在该协议项下各方的所有权利义务即告终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４

日，创始股东向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提出股权出质注销登记申请。 同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朝阳分局向创始股东、海南新媒体出具《股权出质注销登记通知书》。 至此，

ＶＩＥ

控制协议已完全解

除，海润影视为不受

ＶＩＥ

相关协议控制之业务主体。

十一、本次交易相关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２１．７１

万元、

２３

，

９５２．４０

万元和

２９

，

０８２．７３

万元（以下简

称“承诺净利润”）；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７

，

２３４．９６

万元、

２２

，

８２２．７５

万元和

２７

，

３８７．１１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扣非净利润”）。 如果

实际实现的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或者实际实现的扣非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扣非净利润，则补偿义务人将按照与本公司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办法详见本报告书“第九节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

要内容

／

二、《业绩补偿协议》主要内容”。

十二、本次交易的备考审计报告中不确认商誉的说明

本次交易中，本公司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从而控股合并拟购买资产。从法律意义上讲，本次合并是以本公司为合并方主体对拟购买资产进行非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但鉴于合并完成后，本公司被海润影视实际控制人刘燕铭控制，根据《企业会计准则———企业合并》的相关规定，本次企业合并在会计上应认定为反向购买。

此外，本次交易中，本公司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募集资金余额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进行出售，交易发生时，本公司仅持有货币资金，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为不构成业务的反向购买。 按照《财政部关于做好执行会计

准则企业

２００８

年年报工作的通知》（财会函［

２００８

］

６０

号）规定，企业购买上市公司，被购买的上市公司不构成业务的，购买企业应按照权益性交易的原则进行处理，不得确认商誉。

十三、本次交易尚需取得的批准或核准

１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广电总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３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４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本次交易能否获得上述批准或核准，以及最终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四、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说明

本次交易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已经制定了充分考虑投资者回报的利润分配政策。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第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利润分配的具体政

策做出修改。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上市公司将严格履行既定的利润分配政策和分红规划，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十五、独立财务顾问的保荐机构资格

本公司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资格。

十六、本次交易主要风险提示

（一）本次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

公司制定了严格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在与交易对方协商过程中已尽可能缩小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降低内幕信息传播的可能性。 但仍不排除有机构或个人利用关于本次交易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行为。 在剔除大盘因

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后，本公司股票价格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

２０

个交易日内出现异常波动。经内幕知情人自查及中伦律师核查，公司股票前

２０

个交易日发生的异常波动未发现与内幕交易相关联的情况，但公司存

在因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暂停、终止或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鉴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复杂性，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相关股东沟通工作、相关政府部门的审批进度等均可能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时间进度产生重大影响。 此外，由于取得证监会核准的时间具有不确

定性，以及在本次交易审核过程中，交易各方可能需要根据监管机构的要求不断完善交易方案，如交易双方无法就完善交易方案的措施达成一致，本次交易对象及本公司均有可能选择终止本次交易，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次交易

可能终止的风险。

（二）审批风险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申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广电总局及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核准等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 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海润影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申请仍在广电总局及中宣部审核中，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几项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拟购买资产估值增值较大的风险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４３

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评估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 较账面价值增值

１９４

，

３９５．２９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３６．０８％

。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值率较高。 评估增值较大主要由于海润影视属于影视传媒行业，具有“轻资产”的特点，其固定资产投入相对较小，账面值不高，而企业的主要价值除了固定资产、营运资金等有形资源之外，本

次评估也考虑了企业业务网络、管理技术、人才团队、品牌优势等重要的无形资源，因此收益法结论较公司账面净资产增值较大。 另外，海润影视属于电视剧制作发行企业，目前电视剧行业已经发展的较为成熟，公司在该行业

中一直保持较为领先的行业地位，在行业内有较高的知名度，上下游企业及客户源稳定，发展愿景良好。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

特别是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未达到预期进而影响标的资产估值的风险。

（四）拟购买资产业绩承诺实现的风险

据《业绩补偿协议》，补偿义务人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拟置入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２１．７１

万元、

２３

，

９５２．４０

万元和

２９

，

０８２．７３

万元；拟置入资

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三个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７

，

２３４．９６

万元、

２２

，

８２２．７５

万元和

２７

，

３８７．１１

万元。

上述业绩承诺系拟购买资产管理层基于目前的经营状况以及对未来市场发展前景，在未来盈利预测的基础上做出的综合判断。拟购买资产未来盈利的实现受宏观经济、市场环境、监管政策等因素影响较大。业绩承诺期内，

如以上因素发生较大变化，则拟购买资产存在业绩承诺无法实现的风险，可能导致本报告书披露的上述交易对方业绩承诺与未来实际经营情况存在差异，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

（五）本次交易仅部分交易对方参与盈利预测业绩承诺补偿的风险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签署了《业绩补偿协议》，本公司未与包括张春雨等剩余

１６

名自然人及苏州启明投资在内的

２１

名机构签署《业绩补偿协议》。

本公司向参与业绩补偿的刘燕铭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９９

，

５０４

，

５７５

股， 向其余参与业绩补偿的赵智江等

１２

名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总数为

４１

，

７９０

，

１５２

股， 参与业绩补偿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４１

，

２９４

，

７２７

股，占本公司本次发行股份总数的

５２．５０％

。 虽然上述股份锁定期为

３６

个月，但由于仅部分交易对方承诺承担在利润补偿期内置入资产净利润实现情况与净利润预测情况的差额予以补偿并作出可行的补偿安排，如在

利润补偿期内本公司净利润实现情况不足承诺净利润时，有可能出现参与业绩承诺补偿的上述交易对方所取得的股份数量低于用于补偿盈利不足部分所需的股份数量的情况，不足部分由刘燕铭承担偿还义务并进行现金补

偿，提醒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六）本次重组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持股比例较低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科股份将持有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申科股份主营业务将由滑动轴承生产销售转变为电视剧制作发行。 刘燕铭先生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本公司

２３．７４％

的股份，原申科股份实际控

制人何全波及何建东父子合计将持有本公司

１９．７０％

的股份，与刘燕铭先生所持股份差距较小。

何全波、何建东亦联合签署承诺函，承诺作为本公司股东期间，除彼此作为关联方外不会签署任何一致行动协议，亦不谋求控制或与其他股东联合控制本公司，从而巩固了刘燕铭先生未来对本公司的控制地位。

虽然除何全波、何建东父子外，其余股东在本次重组完成后持股比例均较低，但由于未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刘燕铭先生持股比例较低，如果本公司其他股东通过增持股份谋求影响甚至控制本公司，将对本公司管理团队

和生产经营的稳定性产生影响。

（七）上市公司负债转移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的风险

本次重组交易涉及拟置出资产债务的转移，债务转移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本公司已经偿还的债务以及已取得相关债权人出具债务转移原则性同意函的债务，占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拟置出金融

债务总额的

１００％

，占总体债务总额

８５．７６％

。

因部分债务转移尚未获得债权人的书面同意，相关债务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特提请投资者注意。 若本次重组资产交割时仍存在未同意转移的负债，根据本次《重组协议》，对于在交割基准日尚未取得债权人同意债务

转移书面确认函的，若该等债权人在交割基准日及其后向上市公司主张权利，则上市公司应尽早通知何全波或资产接收方代为偿付，何全波应自行或促使资产接收方在接到通知后十日内进行偿付。 资产接收方在偿付该等债

务后，不得再向上市公司追偿。 如因资产接收方未能进行及时偿付，而致使上市公司偿付的，在上市公司偿付后，何全波应自行或促使资产接收方在收到上市公司通知之日起十日内向上市公司偿付该等债务及上市公司因偿付

该等债务所承担的费用及损失。

（八）电视剧作品监管审核风险

我国对电视剧拍摄实行备案公示管理制度、电视剧内容审查制度和电视剧发行许可制度。 除备案及审查许可外，影视剧行业的监管贯穿电视剧行业的全过程。

虽然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过往经营中，对电视剧制作前期采取严格的立项审核，对政策导向等理解未出现过较大偏差，未出现因此类原因导致生产的产品无法播出或停止播放的情况，且海润影视近些年生产的电视剧作

品无论题材还是内容均符合监管精神，也得到市场的广泛认可。 但是，若未来海润影视因行业监管和政策导向变化而发生电视剧无法取得备案或许可证或受到监管机关处罚等情况，可能会导致海润影视电视剧成本无法收回

的风险。

（九）行业政策变化风险

目前我国涉及电视剧行业的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文件较多，且行业主管机构对题材审查及播出管理等管理办法亦会随着市场的变化而不断推出，如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广电总局召开

２０１４

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议上宣布

就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二集，即从原来的“一剧四星”变为“一剧二星”进行播出。

虽然从长期来看，制作能力较强且产品质量稳定的影视制作机构如海润影视受到各类行业政策变化的影响较小，但若海润影视未来电视剧制作未能严格把握政策导向，或者违反行业政策，则有可能面临被监管部门处罚

的风险，进而可能面临持续经营风险。 由于海润影视的电视剧内容未来一定时期内仍需依靠在各电视台平台上进行播出，若未能根据行业监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政策及时调整创作方向和经营思路，未来业务发展也可能会面临

一定的影响。

（十）拟购买资产的经营风险

１

、市场竞争带来的经营风险

电视剧行业多年来呈现制作机构分散化、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市场整体供大于求的格局。 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国内取得《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的机构数量已经超过

６

，

０００

家，市场竞争较为激烈。 未来，各机构可

能会投入更多资源抢占市场份额，导致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海润影视经过多年发展，市场口碑、企业声誉、产品质量均得到了客户与广大观众的认可，在行业中占据一定优势。 本次重组完成后，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海润影视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加强市场竞争力，更好地应

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２

、电视剧作品适销性的风险

电视剧做为艺术作品，没有明确的质量标准，主要以收视率或新媒体的点击播放率体现作品被市场接受的程度。 海润影视从一部电视剧立项开始，不仅考虑监管政策及大环境的影响，也高度重视作品的内在审美、艺术品

质，在拍摄与后期制作过程中，尽量保证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能够符合市场预期。但是，电视剧作品是否能够获得市场认可主要依靠客户及观众的主观判断，与个人喜好与价值取向密不可分。海润影视若无法及时判断观众的

价值转变趋势及市场潮流，可能会带来部分产品适销性达不到预期效果，从而对海润影视营业收入、经营业绩产生直接影响的风险。

３

、应收账款金额较大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润影视合并报表的应收账款净值为

３．８９

亿元，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２９．２４％

，占总资产比例为

２７．８４％

。海润影视应收账款余额较大，主要是因为电视剧行业特点所致。另外，电视剧的发行时间与期末

应收账款余额大小有较强的关系，如果期末电视剧作品的发行量较大，一般会形成较大金额的应收账款。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润影视应收账款余额的前五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账面余额 账龄

占应收账款余额

的比例（

％

）

云南广播电视台 非关联方

３

，

３６０．３１ １

年以内

１４．６０

１

，

７８３．３８ １－２

年

１

，

３３１．９４ ２－３

年

１３２．５３ ３

年以上

四川广播电视台 非关联方

２

，

９７６．４７ １

年以内

８．５３４８９．００ １－２

年

３９５．５１ ３

年以上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非关联方

３

，

６９２．５０ １

年以内

８．１７

5.00 １－２

年

北京神州商祺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３

，

５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７．７３

新丽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２

，

９６２．９３ １

年以内

６．５４

合计

２０

，

６２９．５７ ４５．５７

注：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润影视应收账款前五名合计为

２０

，

６２９．５７

万元，未包含坏账减值损失。

应收账款金额较大是影视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海润影视的主要客户为各大电视台及规模较大的网络视频公司，信用良好，账龄在一年以内金额占比很高，同时，海润影视也加大了对应收账款催收的力度，但应收账款余

额依然较大，如果出现不能按期收回或无法收回的情况，将对海润影视业绩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同时，应收账款金额较大会影响到海润影视的现金流，且账龄增加会增加应收账款坏账的计提比例，对海润影视的利润产

生不利影响。

４

、存货占比较高的风险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海润影视存货余额为

５．８０

亿元，占流动资产比例为

４３．５３％

，占总资产比例为

４１．４６％

。海润影视存货余额较大，主要由处于拍摄制作阶段的在产品以及取得发行许可证尚未结转完成本的库存商品构

成，在产品在制作完成并取得发行许可证后结转入库存商品，而库存商品则根据电视剧的销售情况结转成本。 虽然根据影视行业特点，存货占比较高较为普遍，海润影视亦通过各种措施尽可能降低产品发行风险，且历史上未

出现无法发行已拍摄完成电视剧产品之情形，但大额的存货余额及其占公司资产比重较高，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的经营和财务风险。 如发生电视剧产品适销性风险，可能导致存货减值的风险。

５

、成本结转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相关风险

电视剧企业单部电视剧的成本结转往往存在跨期情形，根据收入与成本配比原则和行业普遍做法，本次交易完成后海润影视继续采用“计划收入比例法”结转销售成本，与同行业上市公司一致。

这种核算方法不会对各期销售收入的确认产生影响，但会对销售成本的结转产生影响，且销售成本结转的准确性主要取决于销售收入预测的准确性。 尽管拟置入资产历史数据显示，基本完成首轮发行的电视剧收入预测

的总体准确率较高，但仍然存在因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判断失误、非人为的偶发性因素等原因，导致预测总收入与实际总收入存在较大差异的可能，从而可能降低各期成本结转的准确性。 虽然公司

可根据实际情况对收入重新进行预测并调整销售成本结转率，但在一定程度上仍可能导致公司净利润的波动。

６

、制作成本上升风险

近几年来，随着百姓生活的提高，观众对电视剧作品的需求及审美水平也在不断提升，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国内电视剧制作单位不断加大对电视剧的投资，加剧对稀缺的优秀编剧、导演、演员及美术、剪辑、摄影等人才资

源争夺的力度，以保证电视剧的质量、效果能够得到客户及观众的认可，尤其国内不断出现的精品剧更是推动了成本的上涨趋势，使得电视剧制作成本不断攀升。

为了降低成本攀升对公司盈利的影响，海润影视一直以来通过严格成本控制、加大销售力度、精品剧与普通剧穿插拍摄等多种方式，尽量避免电视剧成本上升的幅度过大，但如果未来电视剧的制作成本攀升的幅度高于发

行价格上涨的幅度，则海润影视投资制作的电视剧仍可能存在利润空间被压缩的情况。

７

、知识产权纠纷的风险

一部电视剧作品包含着多样的艺术元素，包括剧本的改编、剧情的设计、舞美的编排、主题曲插曲等音乐的创作等，因此电视剧作品可能存在多方主张知识产权权利的情形。 为了避免出现第三方主张权利的纠纷，海润影视

已尽可能获得相应知识产权所有者的许可或者与相关合作单位或个人就相应知识产权的归属进行了明确约定，但如果存在原权利人自身的权利存在瑕疵，海润影视即使获得了其许可或进行了约定也仍然存在侵犯第三方知

识产权的潜在风险。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尽管海润影视不存在因知识产权纠纷而引起的未决诉讼，但仍然不排除未来海润影视在投资制作电视剧过程中因知识产权产生纠纷并引起法律诉讼等情形的可能。

８

、业务规模扩张带来的管理风险

海润影视近年来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张，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员工数量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根据目前的业务规划，预计未来几年资产规模、营业收入将会有进一步的增长。海润影视规模的扩张将对公司未来的经营管理、

项目组织、人力资源建设、资金筹措等电视剧各环节运作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若公司管理体制和配套措施无法给予相应的支持，业务规模的扩张将会对海润影视的经营管理产生一定的影响。

９

、影视作品被盗版的风险

尽管国家和影视剧制作机构一起在打击盗版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目前盗版现象依然较为严重。 盗版作品的泛滥不仅冲击正版电视剧音像制品市场，而且分流了电视台及新媒体平台的收视观众，导致播放平台的收视

率及点击率下降，电视剧作品的音像以及网络播出市场无法健康发展，同时也影响到影视剧制作机构的盈利能力。 海润影视已经聘请第三方机构，持续对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盗版行为进行跟踪，一旦确认盗版情况即开展维权行

动，尽量减小盗版侵权对海润影视的不利影响。 但是，由于盗版手段的多样化，盗版形式的隐蔽性等特点，海润影视很难完全避免出现盗版的可能性，盗版行为仍可能给海润影视的盈利带来一定风险。

（十一）人才流失风险

优秀的制片人及导演、演员是海润影视日常经营及持续发展中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是保持和提升标的公司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本次交易完成后，如果海润影视不能对此类人才形成有效的管理、建立持续高效的运作体系；

或者不能持续聚集并高效整合优秀的人才等关键内部及外部资源，将对海润影视未来的发展形成阻碍，进而造成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波动。

除上述风险外，本公司在重组报告书“第十六节 风险因素分析及风险提示”中详细分析了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普通词汇

上市公司、本公司、申科股份 指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标的公司、海润影视 指 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重组方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

发行对象

／

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

指

海润影视的全部股东，具体为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王崎、罗贵生、孙丽、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

张春雨、刘宏宇、陈艳、王存林、孙允亭、蒋欣、陈迪、张培、陈漫虹、赵瑜、唐凡、杨定国、郭峰、扶伟聪共

２９

名自然人以及苏州启明投资、广州西域

投资、北京中欧投资、上海润熙投资、北京普凯投资、云南中民投资、浙江天堂硅谷、北京清风创投、杭州永宣投资、上海联创投资、新疆联创投

资、苏州贝塔投资、福州万家投资、广东盈峰投资、杭州金灿投资、宁波软银创投、北京德同投资、无锡国创投资、昆山雷石投资、武汉雷石投资、

湖南富坤投资共

２１

家机构，共

５０

名交易对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

本次交易 指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两者互为前提，同时生效

拟注入资产

／

拟购买资产

／

标的资产

／

拟置入资产

／

置入资产 指 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

拟置出资产

／

置出资产 指 申科股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募集资金余额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拟置换资产

／

置换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中等值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的资产和负债

重大资产置换

／

资产置换 指 置换主体持有的拟置入资产与上市公司持有的拟置出资产进行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等值置换

拟出售资产

／

出售资产 指 拟置出资产中除拟置换资产以外的部分

资产出售交易对方 指 何全波

募集资金余额 指

申科股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募集资金余额 （即

１７２

，

９１８

，

２６４．０３

元， 包含申科股份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余额

８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审计基准日

／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本公司审议本次重组事项的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之日

《重组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业绩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补偿义务人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补偿义务人 指 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

重组报告书 指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

交易对方之机构名称

无锡国创投资 指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８．８９％

股权

苏州启明投资 指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２．２２％

股权

广州西域投资 指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６７％

股权

北京中欧投资 指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３３％

股权

上海润熙投资 指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３３％

股权

北京普凯投资 指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８９％

股权

云南中民投资 指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８９％

股权

浙江天堂硅谷 指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１１％

股权

北京清风创投 指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２．５８％

股权

杭州永宣投资 指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７８％

股权

上海联创投资 指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７８％

股权

新疆联创投资 指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８９％

股权

苏州贝塔投资 指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

福州万家投资 指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

广东盈峰投资 指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２．２２％

股权

杭州金灿投资 指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７８％

股权

宁波软银创投 指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７６％

股权

北京德同投资 指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８９％

股权

昆山雷石投资 指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４４％

股权

武汉雷石投资 指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１．７８％

股权

湖南富坤投资 指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海润影视

０．８３％

股权

广东邦华 指 广东邦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相关公司：

西安海润 指 西安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海南海润 指 海南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浙江海润 指 浙江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江苏海润 指 江苏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上海海润 指 上海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诸暨海润 指 浙江诸暨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海润年代广告 指 北京海润年代广告有限公司，为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目前正在注销中

北京润亚 指 北京市润亚影视制作有限公司，曾为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完成转让

海润伙伴 指 北京海润伙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海润影业 指 北京海润影业有限公司，曾为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完成转让

海润电影发行 指 北京海润电影发行有限公司，海润影业之全资子公司

春秋鼎盛 指 苏州春秋鼎盛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全资子公司江苏海润之全资子公司

东阳海润经纪 指 东阳海润演员经纪有限公司，海润影视参股子公司

无锡海润盈峰 指 无锡海润盈峰影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盈峰基金 指 无锡海润盈峰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海润传媒（香港） 指 海润传媒（香港）有限公司

银河海润 指 银河海润演艺有限公司

盈润公司 指 盈润制作发行有限公司

海润时代经纪 指 北京海润时代演艺经纪有限公司

海润新时代广告 指 北京海润新时代广告有限公司

润福广告 指 北京润福广告有限公司

润品建筑 指 北京润品建筑设计顾问有限公司

银河映像 指 银河映像（香港）有限公司

中华广告 指 中华广告（香港）有限公司

开曼公司 指

海润传媒娱乐集团有限公司（

Ｈａｉｒｕｎ Ｍｅｄｉａ ＆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曾用名赵志红）及钟锐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３１

日共同在开曼群岛出资设立之公司

香港公司 指 海润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Ｈａｉｒｕｎ Ｍｅｄｉａ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境内

ＷＦＯＥ

指 海南新媒体及江苏新媒体

海南新媒体 指 海南海润新媒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江苏新媒体 指 江苏海润新媒体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

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华泰联合证券 指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伦律师 指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天健会计师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企华评估 指 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其他词汇

交割基准日 指 《重组协议》生效后，各方共同以书面方式确定的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进行交割及风险转移的日期

过渡期 指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的期间

ＶＩＥ

架构 指

境外主体在不持有境内业务运营实体股权的情况下， 通过其在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以一系列协议安排的方式控制境内业务运营实体而

形成的关联方之间的组织结构，通常也称之为“协议控制”架构。 在本报告书中，

ＶＩＥ

架构指海润影视曾经的

ＶＩＥ

架构，其中的境外主体为香港

公司，境内业务运营实体为海润影视

港交所 指 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通称香港交易所（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Ｌｉｍｉｔｅｄ

，简称

ＨＫＥＸ

）

中宣部 指 中共中央宣传部

广电总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省级广电局 指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置的地方管理局

国家版权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 指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三条、第四十三条的适用意见

－－

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１２

号》

《首发管理办法》

／

《首发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７

日证监会令第

３２

号）

元 指 人民币元

专业词汇

制作许可证 指

电视剧在拍摄之前经过国家广电总局的备案公示后取得的行政性许可文件，包括《电视剧制作许可证（乙种）》（俗称“乙证”）和《电视剧制作许

可证（甲种）》（俗称“甲证”）两种。 电视剧只有在取得该许可证后方可拍摄

发行许可证 指 电视剧摄制完成后，经国家广电总局或省级广电总局审查通过后取得的《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只有取得该许可证方可发行播出电视剧

版权 指 是指文学、艺术、科学作品的权利所有人对作品享有的著作权及其分项权利

网络版权 指 著作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网络视频服务商 指 基于互联网向

ＰＣ

、手机、平板电脑、互联网电视等终端用户提供视频内容的服务商

剧组 指 影视业所特有的一种生产单位和组织形式，是在拍摄阶段为从事影视剧具体拍摄工作所成立的临时工作团队

制片人 指 影视剧投资方的代表，是单个影视剧项目的负责人

执行制片人 指 协助制片人对剧组进行管理，主要负责影视剧拍摄阶段的现场管理工作

导演 指

作为影视剧创作中各种艺术元素的综合者，组织和团结剧组内所有的创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发挥他们的才能，使剧组人员的创造性劳动融为

一体

剧本 指 描述影视剧对白、动作、场景等的文字

杀青 指 多用于影视作品的制作上，实际上是一部影视作品完成了前期的拍摄工作，开始步入到后期制作阶段的说法

地面频道 指 指不通过卫星传播，而通过地面铺设光缆等途径来传播的，信号覆盖面限于某个地区，由地面上的设备接收供电视机收看

卫星频道 指 采用卫星传播传输标准的电视频道，信号通过卫星传输可以覆盖多个地区或国家

“三星”、“四星” 指 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卫视综合频道达到三家或四家

大数据 指

又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到无法透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经

营决策的资讯

“一剧两星” 指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５

日，广电总局召开

２０１４

年全国电视剧播出工作会，并于会上宣布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广电总局将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

电视剧播出方式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包括：同一部电视剧每晚黄金时段联播的综合频道不得超过两家，同一部电视剧在卫视综合频道每晚黄

金时段播出不得超过二集。

注

１

：本报告书所引用的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如无特殊说明，指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和根据该类财务数据计算的财务指标；

注

２

：本报告书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注

３

：本报告书所述的百分比未尽之处均保留小数点后

２

位，存在四舍五入的情况；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交易概述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电视剧制作发

行，具体方案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

申科股份拟将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拥有的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拟置出资产。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９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

交易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置出资产作价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拟置出资产中等值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的资产和负债与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所持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扣除拟置换资产的剩余部分（价值

１５

，

０６３．９６

万元）将全部出售给何全波，何全波以现金方

式向申科股份支付。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由申科股份向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４３

号《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拟置入资产———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按收益法的评估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评估值较净资产账面价值增值

３３６．０８％

。 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的作价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扣除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的置换部分，剩余差额部分

２２２

，

８３６．７２

万元由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申科股份发行

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均价，即

８．２８

元

／

股。 据此计算，申科股份向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合计发行股份

２６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拟置出资产和拟置入资产作价，均依据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定，作价公允、合理。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科股份将持有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申科股份主营业务将由滑动轴承生产销售转变为电视剧制作发行，刘燕铭持有本公司

９

，

９５０．４６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２３．７４％

，将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将拟置换资产转让给何全波，具体价格由双方协商确定。

二、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持续走弱，未来发展前景不明

本公司是一家以滑动轴承生产制造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属于装备制造业，对宏观经济波动敏感。

２０１２

年以来，受全球经济持续疲软，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滑动轴承及部件套件国内外需求量下降，价格竞争激烈，公司

折旧、人工等制造成本上升，利息支出成本增加，造成公司近两年利润大幅下滑。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本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６３６．２０

万元和

－２

，

８５４．０９

万元。

短期内，滑动轴承市场情况依旧不容乐观，本公司相关业务盈利能力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二）拟购买资产的主营业务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国务院出台《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鼓励有实力的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推动文化资源和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适度集中，培育文化产业领域战略投资者。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银监会等九部委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提出进一步改进和提升对我国文化产业的金融服务，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积极探索适合文化产业项目的多种贷款模式，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推动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上市融资，加强适合于创业板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项目的筛选和储备，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

（三）拟购买资产所属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拟购买资产所处行业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随着近年来国家政策对文化产业支持力度的不断加大，国产电视剧发展进入高速时期。 近年来我国电视剧年产量保持在

４００

部以上，总体呈上升趋势。 未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

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增大，为电视剧产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四）拟购买资产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明显

拟购买资产在行业内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在电视剧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海润影视设立十余年来长期专注发展电视剧相关业务，截至目前制作完成并发行超过百部电视剧产品。

２０１３

年全国生产完成并获得《国产电视剧发

行许可证》的剧目共计

４４１

部

１５

，

７７０

集，海润影视电视剧产品按部数统计占比为

２．９５％

，按集数统计占比为

２．９９％

，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前列。经过多年的专业化发展，海润影视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电视剧业务能力，是国内领先

的电视剧制作企业，在电视剧业务流程各相关领域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

三、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有效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恢复盈利能力

通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除募集资金余额之外的其他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剥离出上市公司，减轻上市公司的负担，同时注入盈利能力较强的电视剧制作发行等业务及资产，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从根本上

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提升公司整体资产质量，增强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盈利能力、核心竞争力，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中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承诺拟购买资产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

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８

，

０２１．７１

万元、

２３

，

９５２．４０

万元和

２９

，

０８２．７３

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１７

，

２３４．９６

万元、

２２

，

８２２．７５

万元和

２７

，

３８７．１１

万元。 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得到大幅提升，有利于保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实现利益相关方共赢的局面。

（二）推动拟购买资产利用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通过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实现同

Ａ

股资本市场的对接，可进一步推动拟购买资产电视剧制作发行业务的发展。 最近三年来，随着我国居民对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拟购买资产业务发展速度较快，并已进入到一

个高增长的跨越式发展时期。 此时抓住有利时机实现与资本市场的对接，拓宽融资渠道，为加快业务发展及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充沛资金，更有助于充分发挥其在电视剧制作发行方面的竞争优势，做大经营规模并增强盈利能

力，同时也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

１

、申科股份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７

日，申科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５

月

７

日及

５

月

８

日，申科股份分别召开职工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职工安置方案。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申科股份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草案及相关议案。 申科股份与各交易对方分别签署了如下协议：

（

１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２

）《业绩补偿协议》

２

、拟购买资产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苏州启明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无锡国创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北京清风创投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东盈峰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杭州永宣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海联创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杭州金灿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武汉雷石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苏州贝塔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福州万家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上海润熙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浙江天堂硅谷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北京普凯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北京中欧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云南中民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新疆联创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北京德同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湖南富坤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宁波软银创投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广州西域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昆山雷石投资召开执行事务合伙人会议，审议同意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５

日，海润影视召开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的方案，同意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全部股份参与申科股份重大资产重组的事宜。

（二）尚需履行的决策过程

１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２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广电总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３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４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五、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

１

、交易主体

重大资产置换的交易主体为上市公司和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王崎、罗贵生、孙丽、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张春雨、刘宏宇、陈艳、王存林、孙允亭、蒋欣、陈迪、张培、陈漫虹、赵瑜、

唐凡、杨定国、郭峰、扶伟聪、苏州启明投资、广州西域投资、北京中欧投资、上海润熙投资、北京普凯投资、云南中民投资、浙江天堂硅谷、北京清风创投、杭州永宣投资、上海联创投资、新疆联创投资、苏州贝塔投资、福州万家投

资、广东盈峰投资、杭州金灿投资、宁波软银创投、北京德同投资、无锡国创投资、昆山雷石投资、武汉雷石投资、湖南富坤投资共

５０

名海润影视全体股东。

资产出售的交易主体为上市公司以及何全波。

２

、拟置出资产

拟置出资产为申科股份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除募集资金余额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

３

、拟置出资产作价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１９６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拟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置出资产作价

４４

，

４６３．９６

万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１

、交易主体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主体为上市公司和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

２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为刘燕铭等

５０

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与拟置换资产等值置换后剩余的部分。

３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

根据中企华评报字（

２０１４

）第

３２４３

号《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交易的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根据《重组协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拟购买资产作价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扣减参与资产

置换的

２９

，

４００

万元部分后，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

２２２

，

８３６．７２

万元。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中，拟出售资产的交易对方何全波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公司向其出售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申科股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刘燕铭将持有本公司

２３．７４％

的股权，成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本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入海润影视

１００％

股权，根据上市公司与海润影视经审计的财务数据的计算结果：

单位：万元

项目

标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比例 是否构成重大

资产总额及交易额孰高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９０

，

２６１．０４ ２７９％

是

营业收入

６２

，

３８８．４０ ２５

，

０００．６７ ２５０％

是

资产净额及交易额孰高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５５

，

５５８．０８ ４５４％

是

此外，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出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其他全部资产及负债，拟置出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７０％

以上。

综上，本次拟置入资产及拟置出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均达到

７０％

以上，且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且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方可实施。

（二）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交易中，拟购买资产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２５２

，

２３６．７２

万元，占上市公司

２０１３

年末资产总额

９０

，

２６１．０４

万元的比例为

２７９．４５％

，超过

１０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刘燕铭。 按照《重组管

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有关本次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以下简称“《修改重组办法的问题与解答》”）等文件有关规定的说明请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节

本次交易的合规性分析

／

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修改重组办法的问题与解答》规定”。

八、本次重组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具备上市条件

本次交易完成后，申科股份的股本将由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变更为

４１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社会公众股东持股数量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１０％

，申科股份不会因为本次交易的实施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九、本次交易对股本结构及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股。 根据交易方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拟发行

２６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股股份。 交易完成后，刘燕铭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股东名称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股票数量（股） 持股比例（

％

）

刘燕铭

－ － ９９

，

５０４

，

５７５ ２３．７４

何全波

５６

，

２４９

，

９５５ ３７．５０ ５６

，

２４９

，

９５５ １３．４２

何建东

２６

，

３２５

，

０４５ １７．５５ ２６

，

３２５

，

０４５ ６．２８

无锡国创投资

－ － ２３

，

９２０

，

５０３ ５．７１

赵智江

－ － １６

，

１１５

，

８１４ ３．８５

孙丽

－ － ７

，

０１６

，

１９８ １．６７

北京清风创投

－ － ６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１．６６

郭峰

－ － ６

，

４８８

，

２９７ １．５５

苏州启明投资

－ － ５

，

９８３

，

５９４ １．４３

广东盈峰投资

－ － ５

，

９８０

，

１２５ １．４３

赵浚凯

－ － ５

，

５２９

，

１８８ １．３２

杭州永宣投资

－ －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１４

上海联创投资

－ －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１４

杭州金灿投资

－ －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１４

武汉雷石投资

－ － ４

，

７８３

，

４０６ １．１４

陈铁

－ － ４

，

５４４

，

０６３ １．０８

张小军

－ － ４

，

３９１

，

４３８ １．０５

王存林

－ － ４

，

００９

，

８７５ ０．９６

杨定国

－ －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０．８６

北京中欧投资

－ －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０．８６

上海润熙投资

－ － ３

，

５８６

，

６８７ ０．８６

罗贵生

－ － ３

，

０１７

，

８１２ ０．７２

浙江天堂硅谷

－ － ２

，

９９０

，

０６２ ０．７１

蒋晓梅

－ － ２

，

９１０

，

２８１ ０．６９

苏州贝塔投资

－ － ２

，

６９１

，

７５０ ０．６４

福州万家投资

－ － ２

，

６９１

，

７５０ ０．６４

北京普凯投资

－ －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０．５７

云南中民投资

－ －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０．５７

新疆联创投资

－ －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０．５７

北京德同投资

－ － ２

，

３９３

，

４３７ ０．５７

湖南富坤投资

－ － ２

，

２４２

，

５４７ ０．５４

魏鉴

－ － ２

，

０８４

，

７１９ ０．５０

宁波软银创投

－ － ２

，

０３２

，

６８７ ０．４８

陈漫虹

－ － １

，

９６３

，

３１２ ０．４７

扶伟聪

－ － １

，

９０６

，

７７６ ０．４５

蒋晓荣

－ － １

，

９００

，

８７５ ０．４５

广州西域投资

－ － １

，

７９６

，

８１２ ０．４３

王崎

－ － １

，

５０８

，

９０６ ０．３６

连联

－ － １

，

５０８

，

９０６ ０．３６

张培

－ － １

，

３３２

，

０００ ０．３２

陈迪

－ － １

，

２６９

，

５６２ ０．３０

昆山雷石投资

－ － １

，

１９６

，

７１８ ０．２９

王文彬

－ － ９２８

，

２７６ ０．２２

陈艳

－ － ６９７

，

２１８ ０．１７

罗小凤

－ － ６２０

，

９０６ ０．１５

余浩江

－ － ５５８

，

４６８ ０．１３

张春雨

－ － ３５３

，

８１２ ０．０８

唐凡

－ － ３５０

，

３４３ ０．０８

刘宏宇

－ － ３４３

，

４０６ ０．０８

赵瑜

－ － １３５

，

２８１ ０．０３

蒋欣

－ － １０４

，

０６２ ０．０２

孙允亭

－ － １００

，

５９３ ０．０２

其他投资者

６７

，

４２５

，

０００ ４４．９５ ６７

，

４２５

，

０００ １６．０９

合计

１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４１９

，

１２６

，

４４３ １００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简介

公司名称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３

证券简称 申科股份

注册地址 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１３２

号

通讯地址 诸暨市陶朱街道望云路

１３２

号

注册资本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何全波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５

日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１３０９６

邮政编码

３１１８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５－８７３０６６０１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滑动轴承、工矿机电配件、机械产品及配件、电机产品（除汽车）、压缩机、发电设备、船舶配件；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主要产品或提供的劳务：轴承

及轴瓦的生产和加工。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设立及发行上市时的股本结构

１

、公司设立时的股本结构

本公司是由浙江申科滑动轴承有限公司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经申科有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召开的临时股东会决议审议通过，申科有限以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人民币

１２３

，

９６４

，

２５６．７７

元，按照

１

：

０．６０５

的比例折成本公司股份

７

，

５００

万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折合股本数（股） 占注册资本比例（

％

）

何全波

３７

，

４９９

，

９７０ ５０．００

何建东

１８

，

７５０

，

０３０ ２５．００

朱铁平

３

，

５００

，

２５０ ４．６７

王培火

３

，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６０

宗佩民

３

，

１７４

，

７５０ ４．２３

睿银创投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海口海越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３．００

毛加行

１

，

７７４

，

５００ ２．３７

钱钧炎

５００

，

２５０ ０．６７

胡丽娟

５００

，

２５０ ０．６７

劳正富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张金伯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０

合计

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浙天会验［

２００８

］第

１２８

号《验资报告》对申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的注册资本实收情况予以验证，经审验，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８

日，申科股份全部的

７

，

５００

万股股本均已经

出资到位。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浙江省绍兴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为股份公司核发营业执照，注册资本

７

，

５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何全波，执照号

３３０６８１００００１３０９６

。

２

、公司设立以后的股权变动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股东王培火将其持有的

１５０

万股股份，作价

９００

万元转让给大东南集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６

日，股东何建东将其持有的

１２０

万股股份，参考公司每股净资产并适当溢价，以每股

３

元的价格转让给黄宝法、楼太雷、许幼卿、张远海、钱忠和何铁财各

２０

万股，转让价格各为

６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股东王培火将其持有的

９．９７５

万股股份，作价

５９．８５

万元转让给胡丽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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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59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14年 6月 16日以书面送达和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2014年 6月 20日（星期五）在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7名，实到董事 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何全波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经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

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经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内容进行了逐项表决。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为：公司以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中 29,400万元的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置换资产” ）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海润影视” ）全体股东持有海润影视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中除置换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将出售给何全波，同时向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海润影视 100%股权中超出

置换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以下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电视剧制作

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二）重大资产置换

公司以其持有的拟置换资产与交易对方持有的拟置入资产进行 29,400万元等值资产置换。

1．拟置入资产的价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企华” ）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4〕第 3243号）（下称“《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拟置入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52,236.72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拟置入资产的价格依据。 据此，拟置入资产的价格确定为 252,236.72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2．资产置换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 号）（下称“《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拟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44,

463.96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拟置出资产价格依据，将拟置换资产与拟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即 29,400万元）进行置换。

为便于拟置换资产的交割，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公司向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指定的资产接收方交付拟置换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3．置换差价

（1）根据以上确定的拟置入资产价格和拟置换资产价格，公司与交易对方确认资产置换的差价为 222,836.72万元。

（2）置换差价由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进行支付，具体方案根据《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三）资产出售

公司拟将拟出售资产出售给何全波或其指定的资产接收方，具体情况如下：

1.�出售对象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对象为何全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2.�拟出售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拟出售资产为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为准）扣除拟置换资产以外的资产和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3.�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拟出售资产的定价原则为：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13年 12月 31日。

根据《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44,463.96万元，扣除拟置换资产 29,400万元。 交易各方据此协商确定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5,063.9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4.�期间损益约定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期间，拟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何全波或何全波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5.�拟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公司现有所有员工按照“人随资产业务走”的原则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资产接收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该等员工的劳动关系转移手续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办理。 公司需就员工安置方案取得职工大会或职工代

表大会的批准。

拟置出资产中公司的下属企业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

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所有职工安置费用均由何全波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 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海润影视的全体股东，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222,836.72万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人向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8.28元，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5.�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作价

根据《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52,236.72万元，据此，拟置入资产的价格确定为 252,236.72万元。 在扣除拟置换资产的价格后，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为 222,836.72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6.�发行数量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8.28元 /股计算，股数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各方自愿放弃，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69,126,443股股份（详见下表），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发行股份数量

1

刘燕铭

99,504,575

2

赵智江

16,115,814

3

赵浚凯

5,529,188

4

王崎

1,508,906

5

罗贵生

3,017,812

6

孙丽

7,016,198

7

陈铁

4,544,063

8

张小军

4,391,438

9

蒋晓梅

2,910,281

10

蒋晓荣

1,900,875

11

魏鉴

2,084,719

12

罗小凤

620,906

13

余浩江

558,468

14

连联

1,508,906

15

王文彬

928,276

16

张春雨

353,812

17

刘宏宇

343,406

18

陈艳

697,218

19

王存林

4,009,875

20

孙允亭

100,593

21

蒋欣

104,062

22

陈迪

1,269,562

23

张培

1,332,000

24

陈漫虹

1,963,312

25

赵瑜

135,281

26

唐凡

350,343

27

杨定国

3,586,687

28

郭峰

6,488,297

29

扶伟聪

1,906,776

30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83,594

31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96,812

32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86,687

33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86,687

34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3,437

35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3,437

36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90,062

37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6,937,500

38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3,406

39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83,406

40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93,437

41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91,750

42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2,691,750

43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80,125

44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83,406

45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32,687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3,437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920,503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6,718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3,406

50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42,547

合计

269,126,443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7.�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交易对方分别就其以所持海润影视股权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作出以下承诺：

（1）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承诺，其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依

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之前不得转让，但依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进行回购的除外。

扶伟聪承诺，其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王崎、罗贵生、孙丽、张春雨、刘宏宇、王存林、孙允亭、蒋欣、陈迪、张培、陈漫虹、赵瑜、唐凡、杨定国、郭峰、苏州启明、广州西域、北京中欧、上海润熙、北京普凯、云南中民、浙江天堂、北京七弦、杭州永宣永铭、上海联创、新

疆联创、苏州贝塔、福州万家兴业、广东盈峰、杭州金灿金道、软银天源、北京德同长通、无锡国创、昆山雷石、武汉雷石及湖南富坤承诺，其各自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国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进行调整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8.�业绩补偿承诺

（1）拟置入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补偿承诺

①承诺年度及承诺利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年度为 2014年、2015年、2016年。

拟置入资产 2014、2015、2016年度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18,021.71万元、23,952.40万元、29,082.73万元;�拟置入资产 2014、2015、2016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17,234.96万元、22,822.75万元、27,387.11万元。

②补偿义务人

当拟置入资产承诺年度内每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或实际扣非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依《业绩补偿协议》第 2.1条计算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或承诺扣非净利润数额时，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

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为补偿义务人；但若补偿股份数超过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海润影视股份所向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

联、王文彬及陈艳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含转增和送股的股票）的，刘燕铭单独为补偿义务人。

③补偿方式

《业绩补偿协议》第 2条约定的补偿条件被触发的，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均以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海润影视股份所向其发行的股份数为限履行补

偿义务；各补偿义务人的上述股份数不足以履行补偿义务的，差额部分由刘燕铭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业绩补偿协议》第 2条约定的补偿条件被触发的，公司应在各承诺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30日内召开董事会，确定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补偿实施日，若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公司；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因发生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行为导致调整变化，则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的上限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9.�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期间，拟置入资产盈利的，则盈利部分归公司享有；拟置入资产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予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10.�上市地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人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董事会审慎判断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 >（证监发[2013]61号）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32号）相关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董事会审慎判断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公司向刘燕铭非公开发行 99,504,575股，刘燕铭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何全波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上

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现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本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时，关联董事予以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交易对方、何全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与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及何全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前述协议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共中央宣

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 13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 13名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前述协议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时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聘请了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企华” ）对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中企华分别出具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号）及《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243

号）。

公司董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确定拟购买资产和拟出售资产的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力，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了现场核查，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报告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资产折现率、预测期收益分布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不存在重组方利用降低折现率、调整预测期收益分布等方式减轻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1.�同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号）；

2.�同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243

号）；

3.�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2098号）；

4.�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1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天健审〔2014〕5609号）；

5.�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2014年度及 2015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4〕5612号）；

6.�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4〕5614号）；

7.�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5613号）》。

8.�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4〕5610号）。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编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1.�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1）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于 2014年 1月 27日发布公告：公司因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33）自 2014年 1月 27日开市时起停牌。

（2）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于 2014年 2月 27日发布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33）自 2014年 2月 27日开市时起停牌。

（3）停牌期间，公司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4）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初步磋商时，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并与其签署了保密协议。

（5）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6）2014年 6月 20日，公司与海润影视全体股东签订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7）公司的独立董事事前认真审核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本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如下：

①本次交易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②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③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广电总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④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⑤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综上，董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交易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2.�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号———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拟提

交相关的法律文件，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252,236.72元，占上市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90,261.04万元的比例为 279%，超过 100%。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何全波变更为刘燕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公司董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的问题与解答》的有关规定。

1.�拟购买资产海润影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下持续经营时间在三年以上。

2.�拟购买资产 2012年度、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079.36元、人民币 10,697.06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海润影视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

民币 2,000万元。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为海润影视 100%股份。 海润影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从事影视行业的工作经验，具备管理海润影视所必须的知识、经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海润影视现

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知识的辅导和培训，确保其进入上市公司后具备上市公司经营和规范运作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得以改善和提高，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董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董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交易，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全部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拟置出资产价格、拟置入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相关事宜等；

2.�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或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3.�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

5.�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与公司股本总额、股份总数和经营范围相关的公司章程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实施后，在深交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有关股份登记、锁定、上市等事宜；

7．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经非关联股东审议通过。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同意于 2014年 7月 9日召开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就上述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议案进行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赞成票数占全体无关联关系董事人数的 100%。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 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0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4年 6月 16日以书面、电子邮件或短信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2014 年 6 月 20 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

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监事 3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3人。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钱忠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表决合法有效。 会议经逐项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

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经自查，认为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一）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为：公司以截至 2013年 12月 31日除募集资金余额以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以下简称“置出资产” ）中 29,400万元的资产和负债（以下简称“置换资产” ）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下

称“海润影视” ）全体股东持有海润影视 100%股权中的等值部分进行资产置换，置出资产中除置换资产以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将出售给何全波，同时向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海润影视 100%股权中超出置换

资产价值的差额部分（以下合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上述行为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包括（一）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生效、互为前提，任何一项因未获得中国政府部门或监管机构批准而无法付诸实施，则两项交易均不予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电视剧制作

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 重大资产置换

公司以其持有的拟置换资产与交易对方持有的拟置入资产进行 29,400万元等值资产置换。

1．拟置入资产的价格

根据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企华” ）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

报字〔2014〕第 3243号）（下称“《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 ），拟置入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52,236.72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拟置入资产的价格依据。 据此，拟置入资产的价格确定为 252,236.72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资产置换

根据中企华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 号）（下称“《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 ），拟置出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44,

463.96万元，公司与交易对方同意以评估值作为拟置出资产价格依据，将拟置换资产与拟置入资产中的等值部分（即 29,400万元）进行置换。

为便于拟置换资产的交割，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公司向交易对方或交易对方指定的资产接收方交付拟置换资产。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置换差价

（1）根据以上确定的拟置入资产价格和拟置换资产价格，公司与交易对方确认资产置换的差价为 222,836.72万元。

（2）置换差价由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进行支付，具体方案根据《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五条的约定执行。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资产出售

公司拟将拟出售资产出售给何全波或其指定的资产接收方，具体情况如下：

1.�出售对象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对象为何全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拟出售资产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拟出售资产为公司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以《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为准）扣除拟置换资产以外的资产和负债。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拟出售资产的定价原则为：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评估值为依据，评估基准日为 2013年 12月 31日。

根据《拟置出资产评估报告》，公司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44,463.96万元，扣除拟置换资产 29,400万元。 交易各方据此协商确定拟出售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15,063.9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期间损益约定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期间，拟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由何全波或何全波指定的第三方享有或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拟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公司现有所有员工按照“人随资产业务走”的原则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并与资产接收方重新签订劳动合同。 该等员工的劳动关系转移手续依照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办理。 公司需就员工安置方案取得职工大会或职工代

表大会的批准。

拟置出资产中公司的下属企业不涉及员工安置事项。

与本次资产出售相关的所有职工安置费用均由何全波承担。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公司拟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 具体情况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1.00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方式发行。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为海润影视的全体股东，发行对象以其持有的拟置入资产与拟置换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222,836.72万元）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份。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人向发行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8.28元，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的股票交易均价。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5.�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作价

根据《拟置入资产评估报告》，拟置入资产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值为 252,236.72万元，据此，拟置入资产的价格确定为 252,236.72万元。 在扣除拟置换资产的价格后，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为 222,836.72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6.�发行数量

按照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作价及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 8.28元 /股计算，股数不足一股的，交易对方各方自愿放弃，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为 269,126,443股股份（详见下表），最终发行数量以中国证

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发行股份数量

1

刘燕铭

99,504,575

2

赵智江

16,115,814

3

赵浚凯

5,529,188

4

王崎

1,508,906

5

罗贵生

3,017,812

6

孙丽

7,016,198

7

陈铁

4,544,063

8

张小军

4,391,438

9

蒋晓梅

2,910,281

10

蒋晓荣

1,900,875

11

魏鉴

2,084,719

12

罗小凤

620,906

13

余浩江

558,468

14

连联

1,508,906

15

王文彬

928,276

16

张春雨

353,812

17

刘宏宇

343,406

18

陈艳

697,218

19

王存林

4,009,875

20

孙允亭

100,593

21

蒋欣

104,062

22

陈迪

1,269,562

23

张培

1,332,000

24

陈漫虹

1,963,312

25

赵瑜

135,281

26

唐凡

350,343

27

杨定国

3,586,687

28

郭峰

6,488,297

29

扶伟聪

1,906,776

30

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83,594

31

广州西域至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796,812

32

北京中欧卓越南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86,687

33

上海润熙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586,687

34

北京普凯沅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3,437

35

云南中民云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93,437

36

浙江天堂硅谷七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90,062

37

北京七弦清风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 6,937,500

38

杭州永宣永铭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3,406

39

上海联创永沂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83,406

40

新疆联创永津股权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93,437

41

苏州贝塔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691,750

42

福州市万家兴业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 2,691,750

43

广东盈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980,125

44

杭州金灿金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4,783,406

45

宁波杭州湾新区软银天源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2,032,687

46

北京德同长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393,437

47

无锡国创文化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23,920,503

48

昆山雷石雨花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196,718

49

武汉雷石信诚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783,406

50

湖南富坤文化传媒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242,547

合计

269,126,443

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公司实施现金分红、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将对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7.�锁定期安排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交易对方分别就其以所持海润影视股权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的锁定期作出以下承诺：

（1）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承诺，其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且依

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履行完毕补偿义务之前不得转让，但依据《业绩补偿协议》约定进行回购的除外。

扶伟聪承诺，其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2）王崎、罗贵生、孙丽、张春雨、刘宏宇、王存林、孙允亭、蒋欣、陈迪、张培、陈漫虹、赵瑜、唐凡、杨定国、郭峰、苏州启明、广州西域、北京中欧、上海润熙、北京普凯、云南中民、浙江天堂、北京七弦、杭州永宣永铭、上海联创、新

疆联创、苏州贝塔、福州万家兴业、广东盈峰、杭州金灿金道、软银天源、北京德同长通、无锡国创、昆山雷石、武汉雷石及湖南富坤承诺，其各自根据《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取得的公司股份，自股份上市

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中国证监会在审核过程中要求对上述股份锁定承诺进行调整的，上述股份锁定承诺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要求进行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8.�业绩补偿承诺

（1）拟置入资产交易对方的业绩补偿承诺

①承诺年度及承诺利润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承诺年度为 2014年、2015年、2016年。

拟置入资产 2014、2015、2016年度承诺净利润分别为 18,021.71万元、23,952.40万元、29,082.73万元;�拟置入资产 2014、2015、2016年度承诺扣非净利润分别为 17,234.96万元、22,822.75万元、27,387.11万元。

②补偿义务人

当拟置入资产承诺年度内每一年度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或实际扣非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依《业绩补偿协议》第 2.1条计算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或承诺扣非净利润数额时，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

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为补偿义务人；但若补偿股份数超过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海润影视股份所向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

联、王文彬及陈艳发行的股份数之和（含转增和送股的股票）的，刘燕铭单独为补偿义务人。

③补偿方式

《业绩补偿协议》第 2条约定的补偿条件被触发的，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及陈艳均以公司为购买其所持海润影视股份所向其发行的股份数为限履行补

偿义务；各补偿义务人的上述股份数不足以履行补偿义务的，差额部分由刘燕铭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

《业绩补偿协议》第 2条约定的补偿条件被触发的，公司应在各承诺年度的年度报告披露后的 30日内召开监事会，确定以人民币 1.00元总价回购并注销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

自《业绩补偿协议》签署之日起至补偿实施日，若公司实施现金分红的，则当期应补偿股份在上述期间累计获得的分红收益，应随补偿股份赠送给公司；如补偿义务人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因发生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等除权行为导致调整变化，则补偿义务人累计补偿的上限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将根据实际情况随之进行调整。 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小于 0时，按 0取值，即已经补偿的股份不冲

回。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9.�期间损益

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基准日期间，拟置入资产盈利的，则盈利部分归公司享有；拟置入资产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以现金方式全额补偿予公司。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0.�上市地

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地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本次发行完成后，发行人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发行人新老股东按本次交易完成后各自持有发行人股份的比例共同享有。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监事会审慎判断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 >（证监发[2013]61号）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32号）相关规定的议案》

监事会审慎判断后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协议，公司向刘燕铭非公开发行 99,504,575股，刘燕铭将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同时，何全波为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交易对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上

市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现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在本公司召开监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事项时，关联监事予以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交易对方、何全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海润影视全体股东及何全波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前述协议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监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共中央宣

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后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 13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 13名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前述协议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同时生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聘请了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下称“中企华” ）对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中企华分别出具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

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号）及《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243

号）。

公司监事会认为：

1.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及其经办评估师与本公司、交易对方、拟置出资产及拟置入资产，除业务关系外，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

2.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评估报告的评估假设前提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及资产评估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3.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目的是为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提供合理的作价依据，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

运用了合规且符合标的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 评估方法选用恰当，评估结论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4.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以具有相关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为准确定拟购买资产和拟出售资产的价格，交易定价方式合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评估机构符合独立性要求，具备相应的业务资格和胜任能力，评估方法选取理由充分，具体工作中按资产评估准则等法规要求执行了现场核查，取得了相应的证据资料，评估定价具备公允性。

评估报告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评估所采用的资产折现率、预测期收益分布等评估参数取值合理，不存在重组方利用降低折现率、调整预测期收益分布等方式减轻股份补偿义务的情形。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1.�同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出售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196号）；

2.同意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拟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所涉及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14〕第 3243

号）；

3.�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年度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2098号）；

4.�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2011年 1月 1日至 2013年 12月 31日止）》（天健审〔2014〕5609号）；

5.�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 2014年度及 2015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4〕5612号）；

6.�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合并盈利预测的专项审核报告》（天健审〔2014〕5614号）；

7.�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天健审〔2014〕5613号）》。

8.同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海润影视制作有限公司内部控制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4〕5610号）。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审议通过该了《关于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 2名关联监事何全波、何建东均回避了表决，5名非关联监事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

同意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编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一、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就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如下：

1.�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说明

（1）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于 2014年 1月 27日发布公告：公司因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33）自 2014年 1月 27日开市时起停牌。

（2）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并于 2014年 2月 27日发布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代码：002633）自 2014年 2月 27日开市时起停牌。

（3）停牌期间，公司每周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件进展情况公告。

（4）公司与交易对方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初步磋商时，采取了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限定相关敏感信息的知悉范围，聘请了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并与其签署了保密协议。

（5）公司已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制定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6）2014年 6月 20日，公司与海润影视全体股东签订了《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和《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7）公司的独立监事事前认真审核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对本次交易相关事项进行书面认可，同意提交本公司监事会审议。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履行的批准程序如下：

①本次交易需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②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中宣部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③本次交易尚需取得广电总局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则性批复；

④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上市，需经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并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⑤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程序。

综上，监事会认为，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履行了现阶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该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公司本次交易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

2.�关于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及《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13号———重大资产重组》的规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拟提

交相关的法律文件，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作出如下声明和保证：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司就本次交易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提交法律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中，拟置入上市公司的资产总额与交易金额孰高值为 252,236.72元，占上市公司 2013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 90,261.04万元的比例为 279%，超过 100%。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

公司实际控制人由何全波变更为刘燕铭。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借壳上市。公司监事会对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条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认真的自查论证后，

认为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及《〈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的问题与解答》的有关规定。

1.�拟购买资产海润影视在同一实际控制人下持续经营时间在三年以上。

2.�拟购买资产 2012年度、2013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人民币 2,079.36元、人民币 10,697.06元（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海润影视最近两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

民币 2,000万元。

3.�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资产为海润影视 100%股份。 海润影视的监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多年从事影视行业的工作经验，具备管理海润影视所必须的知识、经验。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独立财务顾问已对海润影视现

有监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知识的辅导和培训，确保其进入上市公司后具备上市公司经营和规范运作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得以改善和提高，具有持续经营能力，符合中国证监会有关治理与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独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

的其他企业。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高效、有序地完成本次交易，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全部事宜，授权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于拟置出资产价格、拟置入资产价格、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相关事宜等；

2.�如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发生变化，或根据监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交易的方案进行调整；

3.�签署、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4.�根据股东大会的决议和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具体负责实施本次交易；

5.�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与公司股本总额、股份总数和经营范围相关的公司章程条款，并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和备案手续；

6．本次交易实施后，在深交所、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办理有关股份登记、锁定、上市等事宜；

7．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有关的一切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但如果公司已于该有效期内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发行的核准文件，则该授权有效期自动延长至本次交易完成日。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Ｏ 一四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633� � � �证券简称：申科股份 公告编号：2014-061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 2014年 7月 9 日下午 14:00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公司 2014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4年 7月 9日下午 14：00开始，会期半天；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 7月 8日—7月 9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7月 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4年 7月 8日 15:00至 2014年 7月 9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4年 7月 7日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号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票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

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七）本次股东大会出席对象

1、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年 7月 7日。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不能亲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

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其他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提交，具体内容刊登在 2014年 6月 23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提交程序合法，资

料完备。

（二）、本次会议拟审议如下议案：

1、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2）重大资产置换

1）拟置入资产的价格

2）资产置换

3）置换差价

（3）资产出售

1）出售对象

2）拟出售资产

3）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4）期间损益约定

5）拟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4）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发行方式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4）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5）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作价

6）发行数量

7）锁定期安排

8）业绩补偿承诺

9）期间损益

10）上市地

11）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证监发[2013]61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2号）相关规定的议案；

5、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关于与刘燕铭等 50名交易对方、何全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

7、关于与刘燕铭等 13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8、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10、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11、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2、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1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及地点：

1、登记时间：2014年 7月 8日（上午 9:00-11:30，下午 14:00-17:00）

2、登记地点：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号公司五楼证券部，信函上请注明“参加股东大会”字样。

（二）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须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和出席人身份证原件进行登记；

2、自然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3、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股东账户卡和持股证明进行登记；

4、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或传真方式以 2014年 7月 8日 17：00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 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4年 7月 9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

2、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362633

申科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2）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 1，2.00元代表议案 2，依次类推。 总议案对应申报价格 100元，代表一次性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每一表决项相应的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100.00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1.00

2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2.00

2.1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2.01

重大资产置换

2.2

拟置入资产的价格

2.02

2.3

资产置换

2.03

2.4

置换差价

2.04

资产出售

2.5

出售对象

2.05

2.6

拟出售资产

2.06

2.7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2.07

2.8

期间损益约定

2.08

2.9

拟置出资产的人员安排

2.09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10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10

2.11

发行方式

2.11

2.12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12

2.13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13

2.14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作价

2.14

2.15

发行数量

2.15

2.16

锁定期安排

2.16

2.17

业绩补偿承诺

2.17

2.18

期间损益

2.18

2.19

上市地

2.19

2.20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2.20

3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3.00

4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

>

（证监发

[2013]61

号）及

<

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第

32

号）相关规定的议案》

4.00

5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5.00

6

审议《关于与交易对方、何全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的议案》

6.00

7

审议《关于与刘燕铭、赵智江、赵浚凯、陈铁、张小军、蒋晓梅、蒋晓荣、魏鉴、罗小凤、余浩江、连联、王文彬、陈艳等

13

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

的

<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

7.00

8

审议《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8.00

9

审议《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9.00

10

审议《关于

<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及其摘要的议案》

10.00

11

审议《公司监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1.00

12

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12.00

13

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13.00

（3）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4）确认投票完成。

4、计票规则

（1）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2）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的有效投票为准。 即如果股东先对一项或多项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已先投票的一项或多项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再对一项或多项议案进行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为准。

5、注意事项

（1）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5）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18：00�以后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6、投票举例

（1）股权登记日持有申科股份股票的投资者，对公司所有议案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633

买入

100.00

元

1

股

（2）如某股东对议案 2投反对票,对其他议案投赞成票,申报顺序如下:

股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362633

买入

2.00

元

2

股

362633

买入

100.00

元

1

股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 � � � � � � � � � 1.00元 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13:00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

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 � � � � � � � 2.00元 大于“1”的整数

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咨询电话：0755-83239016。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2014年 7月 8日下午 15：00至 2014年 7月 9日 15：00的任意时间。

五、 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地址：浙江省诸暨市望云路 132号办公室五楼

邮政编码：311800

联系电话：0575-89005608

传真：0575-89005609

联系人：陈兰燕

2、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3、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特此公告。

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 一四年六月二十三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股东账户： 持股数： 股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打“√” ）：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

1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整体方案

（

2

） 重大资产置换

2.1

拟置入资产的价格

2.2

资产置换

2.3

置换差价

（

3

） 重大资产出售

2.4

出售对象

2.5

拟出售资产

2.6

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2.7

期间损益约定

2.8

拟出售资产的人员安排

（

4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2.9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2.10

发行方式

2.11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2.12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2.13

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的作价

2.14

发行数量

2.15

锁定期安排

2.16

业绩补偿承诺

2.17

期间损益

2.18

上市地

2.19

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3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4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关于在借壳上市审核中严格执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标准的通知》（证监发

[2013]61

号）及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32

号）相关规定的议案

5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6

关于与交易对方、何全波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的议案

7

关于与刘燕铭等

13

名交易对方签订附生效条件的《申科滑动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之业绩补偿协议书》的议案

8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的公允性的议案

9

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10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和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其摘要

11

公司董事会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2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议案

13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议案

如果委托人未对上述议案作出具体表决指示，受托人可否按自己决定表决：

□ 可以 □不可以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下转 B26版)


